
引言

电子计价秤缺斤短两等作弊问题最近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积极整治。

2024 年5 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的通知》，

决定自2024 年5 月至10 月继续开展电子计价秤（以

下简称：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工作。自4 月

份，笔者和同事对江苏省内各市县区农贸市场、水

果、卤菜店等数百商家使用的电子计价秤（含价格标

签）进行了深入调研，本文旨在分析“鬼秤”问题的

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维护市场秩序和消

费者权益。

1  “鬼秤”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

1.1  使用的电子计价秤（以下简称：计价秤）

未经过型式批准或未经检定合格

《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规定，生产者以

销售为目的制造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

录》的计量器具，应当经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型

式批准后方可投入生产。用于贸易结算的计价秤

属于强制管理器具，生产前需要取得型式批准，使

用中需要强制检定合格。部分商户使用未经过型式

批准或未经检定合格的计价秤，违反了相关计量法

律法规。然而，现行计量法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

小，违法成本为2000 ~3000 元（见文末附注），厂

家与商户的违法代价与违法所得极其不匹配，无法

有效遏制违法行为。

1.2  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鬼秤”

计量法第十六条：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

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电子计价秤作弊行

为不仅违反了计量法，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侵害了消费者和其他诚实经营者的利益，扰乱

了市场秩序。目前计价秤为自行采购，为作弊和擅

自改装留了后门，导致监管更为困难。

计价秤通过擅自改装主板、修改运行程序，采

用远程遥控作弊或按键作弊等方式使其显示虚假称

重质量值或错误价格，从而达到计价秤作弊的目

的，形成一台真正意义的“鬼秤”。

1.3  现有质量抽查等事后监督效果欠佳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型式评价计量器具制造企

业‘双随机’监督检查”“计量产品质量合格率抽

查”等监督工作，监督范围与效果有限，事后监管

往往针对规范生产的电子计价秤厂商，市面上大量

未通过型式批准的计价秤却未受到有效监管。

2  重视民生计量，治理“鬼秤”要加大立体监

管

2.1  加强顶层设计，堵住管理漏洞

拒绝“鬼秤”，电子计价秤要立体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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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计价秤广泛应用于商贸流通领域，其量值是否准确事关老百姓的“菜篮子”，是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民生计量问题。近年来部分商家使用“鬼秤”缺斤短两等问题较为突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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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强化法规建设与执行

现行计量法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足，成为制

约计量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为切实保障计量工作

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需要从制度层面加强法规的完

善与执行。建议加快修订计量法律法规，或制定江

苏省地方规章制度，从提高违法成本、明确法律责

任、加大监管力度、推动科技进步和加强宣传教育

等方面入手，共同推动计量工作的健康发展。

2.1.2  合理利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对于利用计价秤进行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应视

为违法犯罪行为，若涉及数额较大，应依法由司法

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使用不具有型式批准

证书、未经检定或未在检定有效期内的计价秤的市

场承办方也应追责。

2.1.3  加强计量宣传与科普工作

加强对商户的法规宣传教育，明确告知他们使

用未经型式批准或未经检定合格的计价秤是违法行

为。设立举报机制，鼓励消费者和公众积极举报使

用不合格计价秤的商户，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

好氛围。

2.1.4  改革监督方法

（1）目前，每年5 月到10 月市场监管部门会组

织产品合格率质量监督、型式评价企业“双随机”抽

查或国家、省市抽样检查，时间较为固定，一些不

规范、有“想法”的企业预备了应对措施，在成品库

提前放置符合法律法规和国标要求的样品备查，导

致抽查时无法反映真实情况。建议打破传统抽查模

式，建议在每2 个自然年度内任意时间，以“飞行检

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次数不少于2 次，以防范

企业预先准备应对措施。

（2）建立商户信用记录制度，将违法商户纳入

失信名单，向社会公示，起到警示作用。

2.1.5  优化抽样管理方法

（1）建议“飞行检查”抽样不限于成品库，也

包含已经销售的计价秤，以防范企业提前准备样品

或及时替换掉与型批不一致的计价秤。

（2）“购样”是现有管理办法获取样品的手段

之一，要求抽样人员在销售流通领域购买不同品牌

的计价秤，同时告知企业要求其确认样品，但往往

企业会以各种理由否认是自己的产品，整个过程浪

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使计价秤抽样更达到监督目

的，建议改进“购样”方法，避免企业否认在销售流

通领域购买的样品为其产品，导致资源浪费。

2.2  规范计价秤采购，从源头杜绝作弊

2.2.1  规范计价秤的采购

规范采购，建议对用于贸易结算的计价秤，由

具备资质的生产商提供，资质的获得需要经过法制

评审与技术评审。销售过程由厂商直接出售给使用

者，无中间商，从而杜绝作弊计价秤在流通领域非

法改装。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均采用

此类方式来控制贸易结算用的计量器具。

2.2.2  从源头防止作弊行为

商户使用的作弊计价秤都是经改装而成，检定

人员或消费者无法肉眼识别，建议出台技术法规或

行政法规，将所有用于贸易结算计价秤的处理器芯

片“烧死”，防止重新烧录或篡改程序，并在外壳加

装生产企业与法定技术机构的双重封印（机械或电子

铅封）。

2.3  推动技术创新，实施联网管理

推动贸易结算用计价秤联网管理，通过物联

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远程监控和数据分

析。监管部门推广电子计价秤“一秤一码”，互联

互通，智慧联网，实现铅封开启或改装作弊的实时

识别，掌握市场中电子计价秤使用情况，杜绝“鬼

秤”，保障群众的利益。

3  结语

电子计价秤防作弊的监管工作任重道远，涉及

科学的监管机制和持续的技术创新，需要各部门共

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新

的问题和挑战也会不断涌现，我们相信，通过完善

法律法规、推动技术进步、不断加强监管力度等全

方位监管，能够有效地遏制电子计价秤作弊现象，

确保电子计价秤的准确可靠，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

者权益，为群众提供更加公正、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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